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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农业委员会关于
废止《重庆市农业机械推广鉴定细则》

等规范性文件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农委，万盛经开区农林局，委属有关单位：

鉴于《农业机械试验鉴定办法》（2015年7月15日农业部令2015年第2号修订）、《农业机械推广鉴定实施办法》（农业部公告第2331号）、《2015-2017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》（农业部办公厅、财政部办公厅于2015年1月27日印发）等对农业机械推广鉴定及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设定作了重大调整，《重庆市农业机械推广鉴定细则》和《重庆市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管理暂行办法》已不适应当前农机行业以及农业发展需要。经研究，决定废止《重庆市农业机械推广鉴定细则》和《重庆市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管理暂行办法》两个规范性文件，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不再施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农业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2月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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